
证券代码：002144�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3-005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年 2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向 5名认购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25,423,728 股，发行价格为 11.80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999,990.40元，扣除发行费用 12,81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 287,189,990.40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25,423,728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2013年 3月 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预登记手续，上市日期为 2013年 3月 20日，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151,

338,800股增加到 176,762,528股。

1、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公司控股股东沈国甫先生持有公司 37,759,236 股股份， 占发行前股本总数的

24.95%；本次非公行发行后，控股股东沈国甫先生持有公司 37,759,236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总数的 21.36%，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李宏先生持有公司 10,818,800 股股份，占发行前股本总数的 7.15%；本

次非公行发行后，公司股东李宏先生持有公司 10,818,800 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总数的 6.12%，仍为公司持

股比例 5%以上的股东。

3、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毛志林先生持有公司 9,469,700 股股份，占发行前股本总数的 6.26%；本

次非公行发行后，公司股东毛志林先生持有公司 9,469,700 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总数的 5.36%，仍为公司持

股比例 5%以上的股东。

4、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海宁宏源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8,033,980 股股份，占发

行前股本总数的 5.31%；本次非公行发行后，公司股东海宁宏源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8,033,

980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总数的 4.55%，不是公司持股比例 5%以上的股东。

5、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之一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持有

公司 9,00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 0%变为发行后的 5.09%，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806� � � �证券简称： 昆明机床 编号：临 2013-011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监事辞职信，唐华女士因已达到退休年龄，现辞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谨此向唐华女士于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宝贵贡献致以衷心的感

谢！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3月 18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 � �编号：临 2013-002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发布

2012 年年度业绩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1169.HK。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持有其 50.01%的股权。 ）将于 2013年 3月 19日上午发布其 2012年年度业绩报告。

届时，提醒各位投资者关注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http://www.hkexnews.hk/index_c.htm）上披露的内容。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月 18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要求，我们审计了中成进出口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成股份公司）2012年 12月 31日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一、企业对内部控制的责任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的规定，建

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并评价其有效性是中成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并对注意到的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进行披露。

三、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

内部控制具有固有局限性，存在不能防止和发现错报的可能性。 此外，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导致内部

控制变得不恰当，或对控制政策和程序遵循的程度降低，根据内部控制审计结果推测未来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具有一定风险。

四、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中成股份公司于 2012年 12月 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上接B6版）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条件，董事会对公司的实际情

况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并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实施。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预计为

１．０９

亿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亿股） 认购金额（亿元）

１

林芝中茵投资有限公司

０．６７ ６．１８

２

上海泛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０．２１ １．９４

３

昆山诺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０．２１ １．９４

合计

１．０９ １０．０６

关联董事高建荣、徐庆华回避发行对象

１

林芝中茵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八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价格为

９．２３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６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７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约为

１０．０６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约

９．８６

亿元将用于：

１

、增资西藏中茵约

４．５０

亿元，部分用于支付受让玉斌公司

２６％

股权转让款，部分用于玉斌公司矿山建设

和探矿权范围内的勘查活动；

２

、增资西藏泰达约

４

亿元，用于直营连锁药店、物流配送中心、信息化中心的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

３

、补充西藏中茵流动资金约

１．３０

亿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少于募投项目资金需要量，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弥补不足部

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

之后予以置换。

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在玉斌公司、西藏泰达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进

行审议。

８

、上市地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享。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之日起十二个月及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文件的

有效期内有效。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高建荣、徐庆华回避了本议案的

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二：《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涉及子公司西藏中茵与关联方中茵集团、林芝中茵共同向玉斌公司投资

以及林芝中茵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三：《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高建荣、徐庆华回避该事项表决。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案，公司拟向林芝中茵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泛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诺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与上述各方签署《关于认购中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关联董事高建荣、徐庆华回避公司拟与林芝中茵签署协议的表决。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关于向西藏泰达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于西藏自治区扩大医药流通业务，决定向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增资约

４

亿元，用于物流配

送中心、直营连锁药店、信息化中心的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并与西藏泰达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西藏泰达厚

生医药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的确定、发行方式、认购办法、认

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有关的其他事项；

２

、授权董事会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除外），根据相关部门对具体项目的审核、市场条件变化、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条件变化、 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等因素综合判断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调整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３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并与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４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

荐和承销协议、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后续相关协议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

程中的重大合同；

５

、办理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事项，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申报材料；

６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时机，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可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

之后予以置换；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根据有关管理部门要求和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７

、授权决定与本次发行相关审计、评估等相关文件；授权在不导致发行方案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根据实

际情况签署补充协议或调整募集资金用途；

８

、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有新规定或监管要求发

生变化，或者市场条件或公司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进行调整，包括但不限

于调减募集资金金额、调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并相应修订预案等公告文件；

９

、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１０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相关监管部门的

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办理发行、申报、登记、锁定、上市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宜；并根据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有关备案

手续等相关事宜。

１１

、上述授权事宜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之日起

１２

个月及本次非公开发

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有效。 相关授权事宜继续存续的，在存续期内有效。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的时间另行通知。

（九）关于成立公司矿业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转型发展需要，公司拟成立矿业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曾绍金

委员：高建荣、赖兆添、洪金益、谢来福、谢春华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委员简历附后）

１

、 曾绍金，男，

６９

岁，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国土资源部

矿产开发司司长、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洛阳钼业集团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洛阳玻璃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茵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２

、高建荣，男，

５１

岁，大学学历，曾任江苏中茵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理事、苏

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３

、赖兆添，男，

６０

岁，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赣州稀土行业协会秘书长，龙南县稀土工业局局长、龙

南县稀土工业公司经理。

４

、洪金益，男，

５８

岁，矿产地质勘查专业研究生学历。 曾任马来西亚常青

矿业公司总地质师、西部矿业集团副总裁。 现任中南大学地学院教授，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５

、谢来福，男，

５２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赣州稀土矿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江西华威矿业公

司董事长。 现任赣州工商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６

、谢春华，男，

４３

岁，工程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江西有色地质勘查局从事有

色

＼

稀有

＼

贵金属矿产勘查，技术管理及成矿理论研究。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16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９

亿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约

１０．０６

亿元现金。

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将通过向子公司西藏中茵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

中茵”）增资的方式，部分用于支付受让蓬莱市玉斌矿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斌公司”）

２６％

股权

转让款，部分用于玉斌公司矿山建设和探矿权范围内的勘查活动。西藏中茵与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茵集团”）、林芝中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中茵”）共同对玉斌公司投资进行矿山建设和探

矿权范围内的勘查活动将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之一林芝中茵系公司关联方，林芝中茵认购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亦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高建荣、徐庆华】已回避表决。

３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变更。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中茵集团、林芝中茵共同对玉斌公司投资进行矿山建设和探矿权范围内的勘查活动

为尽早发挥玉斌公司黄金采选业务的协同效应，公司计划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由西

藏中茵与中茵集团、林芝中茵共同对玉斌公司投资进行矿山建设和探矿权范围内的勘查活动。 玉斌公司矿

山建设和探矿权范围内的勘查活动预计投资总额为

５．４０

亿元，各股东投资金额将依据其持有的玉斌公司股

权比例协商确定。 上述共同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二）林芝中茵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与林芝中茵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认购中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之认购协议》，林芝中茵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６

，

７００

万股，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中茵集团

名称：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迎宾路

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高建荣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９４００００５００４９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宾馆、纺织、化工、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进行投资；销售纺织原料（不含棉花、蚕

茧）、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

中茵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１６９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股票，持股比例

５１．７１％

。

（二）林芝中茵

名称：林芝中茵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林芝地区郎县物价楼

４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王国强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５４２６２７１００００１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０８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林芝中茵系公司控股股东中茵集团全资子公司中茵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中茵集团

８

，

５５０

，

５９１

，

９９１．１１ ８２６

，

９１０

，

６６３．０６ １

，

２２４

，

８６４

，

３５７．２３ －８４

，

５９８

，

１９６．３９

林芝中茵

１４８

，

８４９

，

９４０．４０ ９

，

９９１

，

８１１．５５ －－－－ －８

，

１８８．４５

三、关联交易涉及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蓬莱市玉斌矿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住所：蓬莱市北沟镇大史家村南

法定代表人：陈建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３７０６８４２２８００４４５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蓬莱市北罗家矿区金矿权普查；金矿地下开采。一般经营范围：矿山浮选；加工；矿产品；矿山

工程施工。

（二）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玉斌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李广武

１７０ ３４％

２

西藏中茵

１３０ ２６％

３

中茵集团

１００ ２０％

４

林芝中茵

１００ ２０％

５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三）主营业务情况

目前， 玉斌公司主营业务是进行蓬莱市北罗家金矿区矿山建设和在有关探矿权区域内进行资源勘探，

尚未正式投产运行，现有为

１

个采矿权和

５

个探矿权。

１

、采矿权（

１

项）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采矿证号：

Ｃ３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１２４１１０１２１０４０

）

矿山名称：蓬莱市玉斌矿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北罗家金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３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０．６１０５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

２

、探矿权（

５

项）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玉斌公司拥有探矿权勘查面积共计

５３．６９

平方公里，具体如下：

序号 勘查项目名称 证号

勘查面积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是否抵押或

质押

１

山东省蓬莱市大夺沟矿区金

矿详查

Ｔ３７１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９９１９ ４．８６

２０１２．０４．１１

－２０１４．０３．３１

２

山东省蓬莱市李家东部矿区

金矿详查

Ｔ３７１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０１５５８７ ０．３４

２０１２．０４．１１

－２０１４．０３．３１

３

山东省蓬莱市方家沟地区金

矿详查

Ｔ３７１２００９０９０２０３４０４８ ７．５６

２０１１．０７．０１

－２０１３．０６．３０

４

山东省蓬莱市大史家地区矿

区金矿普查

Ｔ３７１２００８０５０２００７７１８ ３０．２３

２０１２．１０．０１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５

山东省蓬莱市北罗家矿区金

矿详查

Ｔ３７１２００８０２０２００１９２３ １０．７０

２０１１．０４．１８

－２０１３．０３．３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玉斌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

，

４８９．２９

万元， 净资产

６９７．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２

，

１５９．９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３．４０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与中茵集团、林芝中茵共同对玉斌公司进行投资，用于矿山建设和

探矿权范围内的勘查活动有利于保障玉斌公司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培育新的利润增

长点。

关联方林芝中茵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明显增加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建荣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持股比例，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信心，实现并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该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已审议并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高建荣、徐庆华已回避该事项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曾绍金、刘凤委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项交易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已依法履行法定批准程序，与玉斌公司各股东共同

投资用于其矿山建设和探矿权范围内的勘查活动以及公司关联方林芝中茵投资有限公司认购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定价方式公平、公允，关联董事亦针对关

联交易方案履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的规范运作，推动公司业务的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17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策划矿业收购、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３

日（星期天），公司与湖南某金矿就收购事宜展开接触，为防止内幕信息泄露、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及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申请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起停牌，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开始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

司委派了律师、会计师、矿产资源专家等人员对该金矿进行了调查，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就收购方式、收

购价格、收购风险等事宜多次展开讨论与评估，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收购方式、收购价格、保证金方式等展开

多轮磋商谈判，最终未能就收购价格、保证金方式、储量核实等事项达成一致，目前公司已停止该收购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并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３

月

１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按照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600458� � �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3－004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2 年度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审定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2

年

2011

年

较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3,719,406,834.75 3,428,328,605.81 8.49

营业利润

160,364,188.10 255,030,770.79 -37.12

利润总额

180,750,887.71 267,552,950.49 -3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740,431.39 233,152,782.33 -32.3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1 0.45 -3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12 14.82

减少

5.7

个百分点

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较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4,236,219,100.75 3,708,798,896.75 1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87,488,098.11 1,681,026,148.86 6.33

股本

517,341,440.00 517,341,44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3.46 3.25 6.4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本期营业收入 3,719,406,834.7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91,078,228.94 元，主要系本年公司国内轨道交通

高分子减振降噪元件收入增加以及公司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所致。

2、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740,431.39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5,412,350.94 元，主要系本年

受铁道行业和风电行业政策影响部分产品毛利下降以及公司对新产品的开发投入增加所致。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及利润表和资产

负债表。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3月 18日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

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及本公司其他信息公告，该

等公告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25,423,728股， 该等股份已于 2013年 3月 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将于 2013年 3月 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 5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均为 12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年 3月 20日。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2013年 3月 20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ongda� High-Tech� Holding� Co.,Ltd.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股票代码：002144

法定代表人：沈国甫

公司董事会秘书：朱海东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汪婵

注册时间：1997年 7月 24日

注册资本：151,338,800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118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118号

邮政编码：314409

电话号码：0573-87551997

传真号码：0573-87566616

互联网网址：http://www.zjhongda.com.cn

电子信箱：hdzhd2008@163.com

公司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咨询服务、针织及纺织面料、服装、合成革的制造、加工、销售；印染；

房屋租赁，化纤丝、染化料(不含危险品)的销售。 医用超声波诊断仪及配件的生产、销售。 软件的技术开发与

销售(不含限制项目)。 经营进出口业务(详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2012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2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发行人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审

议通过，并于 2012年 12月 28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2]1729号），核准本次发行。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公司于 2013年 2月 27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5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25,423,728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 2013年 3月 5日，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

集资金专户内。 2013年 3月 6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3〕

38号）。 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3年 3月 5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99,999,990.40元，扣除发行费用 12,

81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 287,189,990.40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

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发行的 A 股已于 2013 年 3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预登

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售证券的类型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证券简称 宏达高科

证券代码

002144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时间

2013

年

2

月

27

日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发行数量

25,423,728

股

证券面值

1.00

元

发行价格

11.80

元

/

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2012

年

3

月

31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

低于

11.66

元

/

股。公司的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

底价调整为不低于

11.46

元

/

股。

本次发行通过投资者竞价，共有

9

位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购。 根据价格优

先、原股东优先、认购金额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最后的发行价为

11.80

元

/

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2.97%

。

募集资金总额

299,999,990.40

元

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

费、律师费、审计师费用

等）

12,810,000.00

元

募集资金净额

287,189,990.40

元

发行证券的锁定期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四、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

的其他规定以及公司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如下（按获配股数排序如下）：

序号 获配机构

发行价格

（元

/

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1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80 9,000,000 106,200,000.00

2

江苏鑫惠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80 6,000,000 70,800,000.00

3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80 5,000,000 59,000,000.00

4

上海六禾松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80 4,200,000 49,560,000.00

5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80 1,223,728 14,439,990.40

合 计

25,423,728 299,999,990.40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秀丽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八层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江苏鑫惠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应文禄

注册地址：南京市汉中路 185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和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资产托管经营，财务咨询，计

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实物租赁，国内贸易。

3、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注册地址：延陵西路 23号投资广场 18、19号楼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4、上海六禾松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邓葵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杨浦区翔段路 791弄 13号一楼 1508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创业投资、投资管理。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5、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峰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488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关联关系外，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

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

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

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取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以及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过程中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情形，文件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七、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号华贸中心 1号写字楼 22层

保荐代表人：王颖、韩正奎

项目协办人：申丽娜

联系电话：010-5902� 6771

联系传真：010-5902� 667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号华润大厦 20层

负责人：刘大力

经办律师：张宗珍、赵吉奎

联系电话：010-85191295

联系传真：010－85191350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胡少先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号新湖商务大厦 9楼

经办会计师：施其林、章磊

联系电话：0571-87855312

联系传真：0571-88216860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3年 2月 19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限售数量

@(

股

)

1

沈国甫

37,759,236 24.95 30,207,389

2

李 宏

10,818,800 7.15 8,114,100

3

毛志林

9,469,700 6.26 7,102,275

4

海宁宏源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033,980 5.31 0

5

冯 敏

5,207,725 3.44 0

6

白 宁

5,027,400 3.32 3,091,000

7

王永金

3,577,440 2.36 0

8

上海瀛勋贸易有限公司

3,562,600 2.35 3,562,600

9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3,239,646 2.14 0

10

马月娟

3,063,916 2.02 2,297,937

合 计

89,760,443 59.31 54,375,30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限售数量

@(

股

)

1

沈国甫

37,759,236 21.36 30,207,389

2

李 宏

10,818,800 6.12 8,114,100

3

毛志林

9,469,700 5.36 7,102,275

4

平安大华基金公司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

托

-

平安财富创赢一期

10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9,000,000 5.09 9,000,000

5

海宁宏源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033,980 4.55 0

6

江苏鑫惠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 3.39 6,000,000

7

冯 敏

5,207,725 2.95 0

8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2.83 5,000,000

9

白 宁

4,927,400 2.79 3,091,000

10

上海六禾松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200,000 2.38 4,200,000

合 计

100,416,841 56.81 72,714,764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沈国甫 董事长

37,759,236

李宏 副董事长

10,818,800

马月娟 董事、总经理

3,063,916

朱海东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0

胡郎秋 董事

0

毛志林 董事

9,469,700

杨兆华 独立董事

0

胡兵 独立董事

0

张敏华 独立董事

0

陈卫荣 监事会主席

2,195,000

顾伟锋 监事

900,000

张建福 监事

1,305,262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25,423,728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7,675,497 38.11 83,099,225 47.01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3,663,303 61.89 93,663,303 52.99

三、股份总数

151,338,800 100.00 176,762,528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沈国甫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沈国甫先生直接持有本

公司 37,759,236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24.95%，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沈国甫先生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1.36%，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得到改

善，财务风险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三）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4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4 0.46

项目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7.81 7.27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9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9 0.40

项目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8.31 7.85

注： （1）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1 年度和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期

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发行后稀释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1 年度和 2012 年 1-6 月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及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计算；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2011年 12月 31日和 2012年 6月 30日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四）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到位后，将进一

步提高和巩固发行人的市场地位，提升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增强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

（五）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

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

计划。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实质影响。

（六）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而且这些投资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沈国甫先生及关联方之间原有的关联交易不会发生重大

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沈国甫先生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第三节 发行人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 2009年、2010年财务报告均由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上会师

报字（2010）第 1068号、上会师报字(2011)第 119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 2011年财务报告由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2）187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2012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2.0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资产总额

1,494,563,678.01 1,457,874,718.59 1,492,247,469.67 433,824,238.78

负债总额

310,151,676.10 355,671,952.88 356,975,530.28 140,408,233.28

股东权益

1,184,412,001.91 1,102,202,765.71 1,135,271,939.39 293,416,005.5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

有者权益

1,181,914,895.41 1,099,879,841.75 1,133,440,150.08 291,756,801.5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营业总收入

282,185,134.59 587,782,215.10 409,467,457.09 298,377,653.88

营业总成本

235,818,636.48 517,369,284.44 380,775,221.51 288,638,517.73

营业利润

51,529,348.11 79,700,176.23 39,699,170.04 9,739,136.15

利润总额

60,271,355.45 80,448,516.32 45,550,012.28 12,203,134.39

净利润

51,916,765.70 70,485,795.22 40,269,821.14 11,363,087.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51,742,583.16 69,994,660.57 40,097,235.77 11,239,461.6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76,964.61 -9,531,919.57 166,295,131.68 51,287,623.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19,505.03 -94,911,803.62 50,431,354.56 -9,609,867.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23,291.62 -4,050,107.38 -62,042,574.20 -27,407,710.1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163,457.79 -108,575,044.23 154,283,500.05 14,506,376.88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流动比率

1.68 1.44 1.47 1.28

速动比率

1.41 1.26 1.26 0.94

资产负债率

20.75% 24.40% 23.92% 32.3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25 9.29 9.45 9.33

存货周转率（次）

3.69 8.10 6.32 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4 0.46 0.32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4 0.46 0.32 0.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9 0.44 0.22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0% 6.27% 5.87% 3.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6% 5.91% 4.03% 3.0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0.29 -0.06 1.10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7.81 7.27 7.49 2.72

（三）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06,385.51 1,242,674.91 9,597,861.11 -65,868.4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648,862.35 3,115,469.29 4,401,900.81 2,721,832.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 122,876.50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 - 379,623.53 475,930.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37,071.55 597,968.72 -362,571.72 -191,965.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9,143.69 -116,462.37 7,465.04 16,619.35

所得税影响额

-1,400,054.09 -819,461.02 -1,559,290.64 -434,830.98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7,327,265.92 4,020,189.53 12,587,864.63 2,521,717.57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www.cninfo.com.cn)上的《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占比

1

超声诊断设备产业化升级项目

10,261.33 10,261.33 36.06%

2

超声治疗设备产业化项目（一期）

3,159.42 3,159.42 11.1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9,655.21 9,655.21 33.93%

4

销售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5,376.85 5,376.85 18.90%

合计

28,452.81 28,452.81 100.00%

注：项目 1-4的实施主体均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二、募集专项存储相关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规定，募集资

金到位后将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2012年 12月 30日

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

年度届满时止。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25,423,728 股股份的预登记手续已于 2013 年 3 月 12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3 年 3 月 20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2013年 3月 20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5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3月 20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1、上市申请书；

2、承销及保荐协议；

3、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4、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5、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6、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7、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

8、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9、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0、认购股东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1、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B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3年 3 月 19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号华贸中心 1号写字楼 22 层）

二〇一三年三月


